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　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8日
發文字號：農授糧字第1091042580號

主旨：公告109/110年期「華南產物荔枝保險(溫度及降水量參數型)」
為農產業保險商品。

依據：農產業保險試辦補助要點第二點及本會109年10月19日農授
金字第1095085273號函辦理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旨揭保險商品，經本會審查通過，農民投保該保險商品，得

依農產業保險試辦補助要點規定向本會農糧署申請補助保險
費。

二、旨揭保險商品之承保地區如下：
(一)臺中市：太平區、霧峰區、大里區。
(二)南投縣：南投市、草屯鎮、中寮鄉。
(三)高雄市：大樹區、旗山區、杉林區、內門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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